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

聲  請  人  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温永宏             

代  理  人  黃明展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張厚元律師

相  對  人  何正文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華育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秘密限制閱覽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禁止相對人何正文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

示之訴訟資料。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

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民暫字第18號裁定，經聲請人提起抗

告，現由本院以114年度民暫抗字第5號（下稱本案）審理

中，聲請人書狀內容涉及氣體系統工程之規格、需求及成本

分析等營業秘密資訊（下稱系爭資料，如附表所示），非一

般人所知悉且具經濟價值，聲請人業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

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淞公司）為

聲請人市場之直接競爭者，系爭資料如於審理過程中知悉後

開示或供訴訟以外之使用，將危及聲請人市場上競爭力，爰

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聲請不予准許相對

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

料。（聲請人誤載對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聲請限制閱覽

部分，業已於115年3月31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聲請狀撤回，見

本院卷第55至57頁。）

二、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

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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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

　　、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

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

三、經查，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係聲請人所有之營業秘密，業經

聲請人聲請就系爭資料對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

華育成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並經本院以114年度民秘聲

上字第10、11號號裁定准許在案；又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公

司與聲請人具有競爭關係，縱不允許相對人接觸系爭訟資

料，然於本案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後，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

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得閱覽該部分與訴訟相關之訴訟資

料，而為相對人即本案進行實質言詞辯論及攻擊防禦，應已

足完善實現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實施權及程序保障權，同時兼

顧聲請人之營業秘密，是以，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閱覽、

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即無

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吳俊龍

                                  法  官　曾啓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丘若瑤

附表　　　　　　　　　　　　　　　

編

號

系爭資料 本院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案件

1. Micron MSH／10B「大宗 抗證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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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體（Bulk gas）」投

標文件

2. Micron MSH／10B「特殊

氣 體 （ Specialty ga

s）」投標文件

抗證22

3. 印度廠系統各樓層材料

計 算 表 （ 整 合 9 大 系

統）.xlsx表

聲證3

4. Bulk Gas初版昇位圖121

1.pdf檔

聲證4

5. TSMP New Fab GDS Tech

nical Proposal V1-19M

ar25.pdf檔

聲證5

6. VSMC HK Connection Te

chnical Proposal V0-0

0000000.pptx檔

聲證6

7. 2025 WTCG busimess pl

an_V2.pdf資料

聲證7

8. MOU Assumptions v2.do

cx資料

聲證8

9. 香港-氣體化學監控系統

_工程管線標單2025011

0.xlsx資料

聲證9

10. Micron MSH案件成本分

析表

聲證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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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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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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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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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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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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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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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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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wordbar {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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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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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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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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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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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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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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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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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resizabl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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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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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
聲  請  人  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温永宏              
代  理  人  黃明展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張厚元律師
相  對  人  何正文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華育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秘密限制閱覽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禁止相對人何正文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民暫字第18號裁定，經聲請人提起抗告，現由本院以114年度民暫抗字第5號（下稱本案）審理中，聲請人書狀內容涉及氣體系統工程之規格、需求及成本分析等營業秘密資訊（下稱系爭資料，如附表所示），非一般人所知悉且具經濟價值，聲請人業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淞公司）為聲請人市場之直接競爭者，系爭資料如於審理過程中知悉後開示或供訴訟以外之使用，將危及聲請人市場上競爭力，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聲請不予准許相對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聲請人誤載對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聲請限制閱覽部分，業已於115年3月31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聲請狀撤回，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
二、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
　　、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
三、經查，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係聲請人所有之營業秘密，業經聲請人聲請就系爭資料對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並經本院以114年度民秘聲上字第10、11號號裁定准許在案；又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公司與聲請人具有競爭關係，縱不允許相對人接觸系爭訟資料，然於本案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後，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得閱覽該部分與訴訟相關之訴訟資料，而為相對人即本案進行實質言詞辯論及攻擊防禦，應已足完善實現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實施權及程序保障權，同時兼顧聲請人之營業秘密，是以，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吳俊龍
                                  法  官　曾啓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丘若瑤
附表　　　　　　　　　　　　　　　
		編號

		系爭資料

		本院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案件



		1.

		Micron MSH／10B「大宗氣體（Bulk gas）」投標文件

		抗證21



		2.

		Micron MSH／10B「特殊氣體（Specialty gas）」投標文件

		抗證22



		3.

		印度廠系統各樓層材料計算表（整合9大系統）.xlsx表

		聲證3



		4.

		Bulk Gas初版昇位圖1211.pdf檔

		聲證4



		5.

		TSMP New Fab GDS Technical Proposal V1-19Mar25.pdf檔

		聲證5



		6.

		VSMC HK Connection Technical Proposal V0-00000000.pptx檔

		聲證6



		7.

		2025 WTCG busimess plan_V2.pdf資料

		聲證7



		8.

		MOU Assumptions v2.docx資料

		聲證8



		9.

		香港-氣體化學監控系統_工程管線標單20250110.xlsx資料

		聲證9



		10.

		Micron MSH案件成本分析表

		聲證10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

聲  請  人  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温永宏              

代  理  人  黃明展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張厚元律師

相  對  人  何正文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華育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秘密限制閱覽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禁止相對人何正文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

示之訴訟資料。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

    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民暫字第18號裁定，經聲請人提起抗告

    ，現由本院以114年度民暫抗字第5號（下稱本案）審理中，

    聲請人書狀內容涉及氣體系統工程之規格、需求及成本分析

    等營業秘密資訊（下稱系爭資料，如附表所示），非一般人

    所知悉且具經濟價值，聲請人業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因相

    對人任職之和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淞公司）為聲請

    人市場之直接競爭者，系爭資料如於審理過程中知悉後開示

    或供訴訟以外之使用，將危及聲請人市場上競爭力，爰依智

    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聲請不予准許相對人閱

    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

    （聲請人誤載對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聲請限制閱覽部分

    ，業已於115年3月31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聲請狀撤回，見本院

    卷第55至57頁。）

二、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

    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

    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

    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

　　、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

    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

三、經查，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係聲請人所有之營業秘密，業經

    聲請人聲請就系爭資料對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

    華育成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並經本院以114年度民秘聲

    上字第10、11號號裁定准許在案；又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公

    司與聲請人具有競爭關係，縱不允許相對人接觸系爭訟資料

    ，然於本案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後，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

    棠律師、華育成律師得閱覽該部分與訴訟相關之訴訟資料，

    而為相對人即本案進行實質言詞辯論及攻擊防禦，應已足完

    善實現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實施權及程序保障權，同時兼顧聲

    請人之營業秘密，是以，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閱覽、抄錄

    、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即無不合

    ，應予准許。

四、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吳俊龍

                                  法  官　曾啓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丘若瑤

附表　　　　　　　　　　　　　　　

編號 系爭資料 本院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案件 1. Micron MSH／10B「大宗氣體（Bulk gas）」投標文件 抗證21 2. Micron MSH／10B「特殊氣體（Specialty gas）」投標文件 抗證22 3. 印度廠系統各樓層材料計算表（整合9大系統）.xlsx表 聲證3 4. Bulk Gas初版昇位圖1211.pdf檔 聲證4 5. TSMP New Fab GDS Technical Proposal V1-19Mar25.pdf檔 聲證5 6. VSMC HK Connection Technical Proposal V0-00000000.pptx檔 聲證6 7. 2025 WTCG busimess plan_V2.pdf資料 聲證7 8. MOU Assumptions v2.docx資料 聲證8 9. 香港-氣體化學監控系統_工程管線標單20250110.xlsx資料 聲證9 10. Micron MSH案件成本分析表 聲證10 








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
聲  請  人  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温永宏              
代  理  人  黃明展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張厚元律師
相  對  人  何正文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華育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秘密限制閱覽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禁止相對人何正文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民暫字第18號裁定，經聲請人提起抗告，現由本院以114年度民暫抗字第5號（下稱本案）審理中，聲請人書狀內容涉及氣體系統工程之規格、需求及成本分析等營業秘密資訊（下稱系爭資料，如附表所示），非一般人所知悉且具經濟價值，聲請人業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淞公司）為聲請人市場之直接競爭者，系爭資料如於審理過程中知悉後開示或供訴訟以外之使用，將危及聲請人市場上競爭力，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聲請不予准許相對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聲請人誤載對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聲請限制閱覽部分，業已於115年3月31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聲請狀撤回，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
二、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
　　、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
三、經查，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係聲請人所有之營業秘密，業經聲請人聲請就系爭資料對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並經本院以114年度民秘聲上字第10、11號號裁定准許在案；又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公司與聲請人具有競爭關係，縱不允許相對人接觸系爭訟資料，然於本案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後，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得閱覽該部分與訴訟相關之訴訟資料，而為相對人即本案進行實質言詞辯論及攻擊防禦，應已足完善實現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實施權及程序保障權，同時兼顧聲請人之營業秘密，是以，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吳俊龍
                                  法  官　曾啓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丘若瑤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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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民事裁定  

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

聲  請  人  漢科系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温永宏              

代  理  人  黃明展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張厚元律師

相  對  人  何正文                                    

代  理  人  邱靖棠律師(兼送達代收人)

            華育成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營業秘密限制閱覽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禁止相對人何正文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

    理  由

一、聲請意旨略以：聲請人與相對人間定暫時狀態之處分事件，前經本院以114年度民暫字第18號裁定，經聲請人提起抗告，現由本院以114年度民暫抗字第5號（下稱本案）審理中，聲請人書狀內容涉及氣體系統工程之規格、需求及成本分析等營業秘密資訊（下稱系爭資料，如附表所示），非一般人所知悉且具經濟價值，聲請人業已採取合理保密措施，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和淞公司）為聲請人市場之直接競爭者，系爭資料如於審理過程中知悉後開示或供訴訟以外之使用，將危及聲請人市場上競爭力，爰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規定聲請不予准許相對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聲請人誤載對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聲請限制閱覽部分，業已於115年3月31日以民事撤回部分聲請狀撤回，見本院卷第55至57頁。）

二、按訴訟資料涉及營業秘密者，法院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得依當事人或第三人聲請，裁定不予准許或限制訴訟資料之閱覽、抄錄、攝影或其他方式之重製，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定有明文。又不予准許或限制閱覽

　　、抄錄或攝影卷內文書，為訴訟平等原則之例外，法院為此裁定應在不影響當事人行使辯論權之範圍內，始得為之。

三、經查，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係聲請人所有之營業秘密，業經聲請人聲請就系爭資料對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核發秘密保持命令，並經本院以114年度民秘聲上字第10、11號號裁定准許在案；又因相對人任職之和淞公司與聲請人具有競爭關係，縱不允許相對人接觸系爭訟資料，然於本案核發秘密保持命令後，相對人之訴訟代理人邱靖棠律師、華育成律師得閱覽該部分與訴訟相關之訴訟資料，而為相對人即本案進行實質言詞辯論及攻擊防禦，應已足完善實現相對人於本案訴訟實施權及程序保障權，同時兼顧聲請人之營業秘密，是以，聲請人聲請禁止相對人閱覽、抄錄、攝影或以其他方式重製如附表所示之訴訟資料，即無不合，應予准許。

四、依智慧財產案件審理法第32條第1項，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6　　日

                          智慧財產第一庭

                            審判長法  官　汪漢卿

                                  法  官　吳俊龍

                                  法  官　曾啓謀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繳納抗告費新台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17　　日

　　　　　　　　　　　　　        書記官　丘若瑤

附表　　　　　　　　　　　　　　　

編號 系爭資料 本院115年度民聲上字第1號案件 1. Micron MSH／10B「大宗氣體（Bulk gas）」投標文件 抗證21 2. Micron MSH／10B「特殊氣體（Specialty gas）」投標文件 抗證22 3. 印度廠系統各樓層材料計算表（整合9大系統）.xlsx表 聲證3 4. Bulk Gas初版昇位圖1211.pdf檔 聲證4 5. TSMP New Fab GDS Technical Proposal V1-19Mar25.pdf檔 聲證5 6. VSMC HK Connection Technical Proposal V0-00000000.pptx檔 聲證6 7. 2025 WTCG busimess plan_V2.pdf資料 聲證7 8. MOU Assumptions v2.docx資料 聲證8 9. 香港-氣體化學監控系統_工程管線標單20250110.xlsx資料 聲證9 10. Micron MSH案件成本分析表 聲證10 







